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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刖 百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 23986《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VOC）含量的测定》的第 2 部分。GB/T 23986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2部分:气相色谱法。
本文件代替GB/T 23986-2009《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法》，与 GB/T 23986-2009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 1 章,2009 年版的第 1 章）；

b） 增加了“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内标物”

“替代校准物 标记物”“保留时间”“提取溶剂”“主峰”“次峰”“试剂”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将“待测”更改为“待用”（见 3.7,2009 年版的 3.4）；

c） 更改了"原理"（见第 4 章,2009 年版的第 4 章）；
d） 将“需要补充的资料”更改为“需要的信息”，并更改了相应内容（见第 5 章,2009 年版的第 5 章

和附录 A）；

e） 更改了"气相色谱仪”（见 6.1,2009年版的 6.1和 6.2）、“检测器”（见 6.3,2009 年版的 6.4）、“毛

细管柱”（见 6.4,2009年版的 6.5）、“定性分析设备”（见 6.6,2009 年版的 6.6）；增加了“分析系

统的性能指标”（见 6.5）和“数据处理”（见 6.8）；删除了 "图谱记录仪”（见 2009 年版的 6.8）和

“积分仪”（见 2009 年版的 6.9）；

f） 将“标准化合物”更改为“校准物”,并更改了相应要求（见 7.6,2009 年版的 7.2）,更改了“内标

物”（见 7.2,2009年版的 7.1）、"标记物"（见 7.4,2009年版的 7.4）、“提取溶剂”（见 7.7,2009年

版的 7.3）；增加了“通则”（见 7.1）、“替代校准物”（见 7.3）、“性能指标化合物”（见 7.5）；

g） 将“化合物含量的定量测定”更改为“样品测量的数据采集”，并更改了相应要求（见 8.2.2,2009

年版的 9.7）,更改了“取样”（见 8.1,2009 年版的第 8 章）、“样品制备”（见 8.2.1,2009 年版的

9.6）、“校准”（见 8.3,2009年版的 9.5）、“气相色谱条件”（见 8.5,2009年版的 9.3）、“水分含量”

（见 8.7,2009年版的 9.2）；增加了“质量保证”（见 8.4）；

h） 增加了“数据分析”（见第 9 章）；

i） 增加了“化合物含量的定量测定”（见第 10 章）；

j） 增加了 VOC含量和 SVOC含量的计算公式（见 11.6）；
k） 将“结果的表示”更改为“数据评估和最终结果计算”，并更改了相应内容（见第 12 章,2009 年

版的第 11 章）；

1） 更改了“精密度”（见第 13 章,2009 年版的第 12 章）；

m）更改了“试验报告”（见第 14 章,2009 年版的第 13 章九

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11890-2：2020《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或半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SVOC）含量的测定 第 2部分:气相色谱法九

本文件与 ISO 11890-2: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6.1.1对应 ISO 11890-2：2020 中的 6.1；

——6.1.2对应 ISO 11890-2：2020 中的 6.1.1；

——6.1.3 对应 ISO 11890-2：2020 中的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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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对应 ISO 11890-2：2020中的 6.1.3；
更改了 6.3中检测器描述的格式，改为列项；

——附录 A 对应 ISO 11890-2：2020中的附录 B；

——附录 B对应 ISO 11890-2：2020中的附录 C；

——附录 C对应 ISO 11890-2:2020中的附录 A。
本文件与 ISO 11890-2：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采用 ISO 23168测定涂料中水分含量的方法（见 8.7）,增加我国涂料行业广泛应用的成
熟方法，以提高本文件的适用性；

——增加了样品称量精确度的要求（见 8.2.1）,以提高本文件的可操作性；

增加了“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VOC 含量和/或 SVOC 含量（质量分数）的计算方法（见
11.6）,与我国相关领域的使用习惯相适应，以提高本文件的适用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范围中增加了对方法的描述；
一规范了本文件中带长链烷是化合物的表述方式；

增加了 8.7中注 3,优化了精密度，对提取溶剂中微量水分含量的简化处理进行了说明；

——更改了 9.1中列项编号；
一更改了图 4 的编辑性错误，将 “VOC标记物 VTrCVOC标记物 ”更改为 “VOC标记* VTr

CSVOC标记
删除了公式（4）和公式（5）“式中”中的“％

一更改了 ISO 11890-2 = 2020 图 B.3 中乙月青提取溶液组分配比表述不明确的错误，将“正己

烷：乙月首=4 ：1"更改为"正己烷：乙月青=4：1（体积比）”（见图 A.3）；

一更改了 ISO 11890-2：2020B,4 中 1-十二醇的色谱条件中柱箱升温程序的表述，将“初始温度

50 C,恒温5 min,以 5 "C/ min 和 20C/ min升至 200 C和 320 c，保持 7 min和 0 min”更改
为“初始温度 50 C，恒温 5 min,以 5 C/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00 七，保持 7 min；或初始温度
50 C，恒温 5 min,以 20 C/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70 C,保持 0 min"；更改了柱箱终温的编辑
性错误，将柱箱终温“320 C”改为“270 七”；更改了检测器温度条件的错误，将“和”更改为

“或”（见 A.5）；

更改了 ISO 11890-2,2020附录 B和附录 C中色谱条件的格式，改为列项；更改了对分流比的
说明，将其改为注（见附录 A、附录 B）；

一在附录D中增加指明表 D.1所表示条款的描述，将“⋯⋯确定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更改为
“⋯⋯确定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见表 D.1）”；更改了附录 D中的编辑性错误，将 "3 种 VOC”
更改为“3种或 4 种 VO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灯塔涂料

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新安涂料有限公司、珠海衡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超浪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涂

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国恒信（常州）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阿

克苏诺贝尔漆油（上海）有限公司、湖北巴司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伊士曼（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

苏大使同丰涂料有限公司、宝鸡市础石金属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福建万安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美巢集团股份公司、润泰化学（泰兴）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微谱

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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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永恒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双塔涂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飞扬骏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菱湖漆股份有限公司、中华制漆（新丰）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

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标格达精密仪器（广州）有限公司、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珠江化工涂料

有限公司、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冶建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市氟特科技有限公司、PPG涂料（天津）有限公司、滁州金桥德克新材料有限公司、雅图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天安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湖南省产商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江苏科祥防腐材料

有限公司、中远关西涂料（上海）有限公司、东莞大宝化工制品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德利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进颖、季军宏、蔡雪娜、叶彩平、彭菊芳、蒋鑫、刘文斌、宋海燕、唐磊、刘凤仙、

杨庆伟、柯存禧、刘燕、南璇、徐金宝、肖天友、杨亚良、杨洋、戴仁兴、杨娟、吴瑞浪、敬雄刚、黄文、杨萍、

周湘玲、吕海金、李瑞祥、李广东、刘哲、黄炯辉、许文彬、陈杰、吕文章、姚培、吴祚贵、王智、胡颖、史立平、

苏纳、田巧、薛萌、杨振波、史优良、商培、蔡炎儒、张羽、宋友悦、阮伟明、陈杰、刘凌志、郑国城、裴蒋、

刘承泰、刘鑫。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 年首次发布为GB/T 23986—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V



GB/T 23986.2—2023

引 言

本文件是涂料及其原材料取样和测试的系列标准之一。本文件描述了测定涂料及其原材料中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含量(VOC)和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SVOC)的方法。GB/T 23986《色漆和清漆 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含量的测定》旨在为我国涂料及其原材料中

VOC 和 SVOC的控制提供国际通用和可靠的测试方法,促进涂料行业向低污染化方向发展，拟由两个

部分构成。

—第 1部分:重量法测定 VOC。将 GB/T 23985修订为GB/T 23986.1,适用于用重量法测定涂
料中 VOC含量。
第 2部分:气相色谱法。将 GB/T 23986 修订为 GB/T 23986.2,适用于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涂
料中 VOC和/或 SVOC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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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

或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VOC）含量的

测定 第 2部分：气相色谱法

警示——本文件的使用可能涉及危险材料、操作和设备。本文件无意说明与使用相关的所有安全
问题。本文件的使用者有责任在使用本文件之前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并确定任何其

他限制的适用性。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用气相色谱法测定 VOC和/或 SVOC含量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预期 VOC 和/或 SVOC 含量大于 0.01%（质量分数）且小于或等于 100%（质量分

数）的 VOC和 SVOC含量的测定。
当 VOC含量大于 15%（质量分数）时，采用 ISO 11890-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按 ISO 11890-1

测得的 VOC 含量可能受到 SVOC 的影响，因此，当体系中含 VOC 和 SVOC 时，采用本文件
（GB/T 23986.2）测定。VOC含量小于 0.1%（质量分数）时，也可选择 ISO 17895中描述的顶空法进行
测定。ISO 11890-1和 ISO 17895不可用来测定 SVOC含量。

注 1：涂料及其原材料的某些成分在分析过程中可能分解 ,从而产生人为的 VOC 和/或 SVOC信号. 在测定涂料

及其原材料的 VOC 和/或 SVOC时,这些信号是方法产生的假象，将不被考虑在内（示例见附录 A）.

本方法假定挥发性物质是水或有机物,但也有可能存在其他一些挥发性的无机物，这些无机物可能

需要用其他合适的方法进行定量并在计算时予以考虑。本文件中规定的方法不适用于水分含量的

测定。

注 2：如果涂料及其原材料中存在有机酸或有机减及其相应的盐时，因为酸碱平衡的变化，可能导致采用本方法进

行定量得到的结果不准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 760 水的测定 卡尔 •费休法（通用方法）［Determination of water—Karl Fischer method
（general method）］

注：GB/T 6283-2008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 •费休法（通用方法MISO 760：1978,NEQ）
ISO 1513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Paints and varnishes— Examina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est samples）

注：GB/T 20777—2006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ISO1513:1992,IDT）

ISO 2811（所有部分）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Paints and varnishes—Determination of densi¬
ty）

注 1：GB/T 6750—2007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ISO2811-1：1997,IDT）
注 2：GB/T 21862.2—2008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 2部分：落球法（ISO2811-2：1997,1DT）
注 3：GB/T 21862.3—2008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 3部分：振动法（ISO2811-3：1997,I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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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GB/T 21862.4-2008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第 4 部分：压杯法（ISO 2811-4：1997,IDT）

ISO 5725-1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1 部分：总则与定义 [Accuracy
（trueness and precision）of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results—Part 1：General principles and defini¬
tions]
注：GB/T 6379.1-2004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1 部分：总则与定义（ISO 5725-1：

1994,IDT）

ISO 5725-2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2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

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Accuracy（trueness and precision）of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results—Part
2：Basi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epea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a standard measure¬
ment method]
注：GB/T 6379.2—2004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2 部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与再

现性的基本方法（ISO 5725-2：1994,IDT）

ISO 15528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Paints, varnishes and raw materials for
paints and varnishes—Sampling）

注：GB/T 3186-200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ISO 15528：2000,IDT）

ISO 23168 色漆和清漆 水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Paints and varnishes—Determination of
water content—Gas-chromatographic method）
注：GB/T 41953-2022 色漆和清漆 涂料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ISO 23168：2019,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
在所处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能自然蒸发的任何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注 1：目前涂料行业所使用的术语 VOC,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VOC含量）（3.4）。

注 2：在美国政府法规中，术语 VOC仅限于指那些在大气中具有光化学活性的化合物（见 ASTM D3960）,而任何其
他的化合物都被界定为豁免化合物（3.6）。

[来源：ISO 4618:2014,2.270]
3.2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
在所处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能自然蒸发，但蒸发速率较 VOC更慢的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注：目前涂料行业所使用的术语 SVOC,见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SVOC含量）（3.5）。

3.3
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non-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NVOC

未归类为 VOC 和 SVOC的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3.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ent；VOCC
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3.1）的质量。

注 1：所需考虑的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将取决于涂料的应用领域。对于每个应用领域来说，限值和测定方法或计算

方法由法规或协议规定。

注 2：如果术语 VOC指界定了最高沸点的化合物，则将那些沸点小于或等于该限值的化合物看作为 VOC含量的

部分，而具有更高沸点的化合物被认为是半挥发性或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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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SO4618：2014,2.271,有修改］

3.5
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ent；SVOCC
S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3.2）的质量。

注 1：所需考虑的化合物的性质和数量将取决于涂料的应用领域。对于每个应用领域来说，限值和测定方法或计算

方法由法规或协议规定。

注 2：如果术语 SVOC指界定了最高沸点和最低沸点的化合物，则将那些沸点小于或等于上限且大于下限的化合物

看作为 SVOC含量的部分，而沸点更高的化合物被认为是非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6
豁免化合物 exempt compound
不参与大气中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注：该术语只在部分国家适用。

3.7
待用 ready for use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以正确的比例混合产品，如需稀释，使用合适的稀释剂进行稀释，以得到使用认

可的方法进行施工的产品状态。

3.8
内标物 internal standard
样品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与色谱图中的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对于样品组分是惰性的，在测试的温度

范围内是稳定的，且纯度已知，添加到样品中，监控分析时的稀释和进样步骤。

3.9
替代校准物 surrogate standard
纯度已知的化合物，用于定量未定性的 VOCs 和 SVOCs。

3.10
标记物 marker compound
基于保留时间（3.11）的差异，用来区分 VOC与 SVOC或者 SVOC与 NVOC的化合物。

3.11
保留时间 retention time

£r
样品组分从进样到记录到色谱峰最大值时所经过的时间。

3.12
提取溶剂 extraction solvent
用来从被测基质中提取 VOCs和 SVOCs的液体。

3.13
主峰 major peak
对 VOC含量或 SVOC含量有显著贡献的响应峰：
-VOC含量，即该 VOC含量大于或等于全部 VOC 含量的 10%［以己二酸二乙酯（DEA）当量
计］,且其质量分数不小于 0.1%（以 DEA 当量计）；或

—SVOC含量，即该 SVOC含量大于或等于全部 SVOC含量的 10%（以 DEA 当量计），且其质
量分数不小于 0.1%（以 DEA 当量计）。

3.14
次峰 minor peak
对 VOC含量或 SVOC含量仅在较小程度上有贡献的响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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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含量，即该 VOC含量的质量分数小于 0.1%（以 DEA 当量计）和/或小于全部 VOC含量
的10%（以 DEA 当量计）；或
一SVOC含量，即该 SVOC含量的质量分数小于 0.1%（以 DEA 当量计）和/或小于全部 SVOC
含量的10%（以 DEA 当量计）。

3.15
试剂 reagent

化学分析/生化分析或其他反应中使用的物质。

[来源：ISO 20391-1:2018,3.19]

4 原理

样品制备后，采用气相色谱技术分离 VOCs、SVOCs 和 NVOCs. 根据样品的类型，选择热进样或
冷进样系统，优先选用热进样系统。化合物经定性后，例如，经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定

性,采用气相色谱-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借助内标物并根据这些化合物的特征相对响应因

子,用峰面积对这些化合物进行定量。对于未定性的物质，选用等同于内标物作用的替代校准物进行定

量。然后进行计算并得出样品的 VOC和/或 SVOC含量。

5 需要的信息

对于任何特定的应用，所需信息宜由利益相关方商定，并且可以部分或全部来自与试验产品有关的

国际或国家标准或其他文件。

所需信息可包括以下几点：

a） 待测的有机化合物（见第 9 章）；

b） 使用的试验条件（见 8.5）；

c） VOC和/或 SVOC的分类规则；
d） a）中的哪些有机化合物是豁免化合物（如果相关）；

e） 使用的计算方法（见第 10章和第 11 章）。

6 仪器

6.1 气相色谱仪

6.1.1 通则

所有与试样接触的仪器部件均应由对样品具有耐受性且不会使其发生化学变化的材料（例如，玻

璃）制成。

使用 6.1.2或 6.1.3规定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

6.1.2 热进样系统（优先选用的系统）

仪器应配备一个带有分流装置、温度可调节的进样部件。进样口温度的设定精度应为 1 七。标准

操作温度应在 250 C 2801之间。

注：使用硅烷化玻璃棉留住非挥发性成分。硅烷化玻璃棉的活性端作为有机化合物的吸收池，在有机化合物含量

处于较低范围时，对方法回收率有显著影响。色谱峰拖尾，特别是一些低挥发性组分和/或高极性组分的峰拖

尾，表明产生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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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冷进样系统（程序升温汽化器，PTV）

冷进样系统应使用程序升温技术，加热范围从室温到 300 C,并配有分流装置以实现分流操作。
注：使用硅烷化玻璃棉留住非挥发性成分. 硅烷化玻璃棉的活性端作为有机化合物的吸收池，在有机化合物含量

处于较低范围时，对方法回收率有显著影响。色谱峰拖尾，特别是一些低挥发性组分和/或高极性组分的峰拖

尾，表明产生了吸附。

6.1.4 进样系统的选择

热进样和冷进样系统的选择，取决于被测产品的类型。对于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干扰测定结果的物

质的样品优先选用冷进样系统。使用冷进样系统可以有效降低漆基或添加剂的裂解。

在不同的进样口温度下，通过观察色谱图的变化（例如，出现额外峰或峰形大小改变），可以判断样

品是否发生裂解或分解反应（见附录 A）。

6.2 柱箱

柱箱应能够在 40 -C-3001范围内进行加热，并采用恒温和程序升温操作，柱箱温度的精度应不
大于11。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毛细管柱（见 6.4）的最高使用温度。

6.3 检测器

应使用以下两种检测器。

质谱仪或其他质量选择检测器（MS或 MSD）,用于 VOC 和 SVOC 化合物的定性。为了防止
冷凝，检测器温度至少比柱箱的最高使用温度高 10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用于 VOC 和 SVOC化合物的定量，操作温度在 230 C 300 C之
间。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温度至少比柱箱的最高使用温度高 10 七。对检测器的气体供给、

进样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进行优化处理，以使用于计算的信号（峰面积）正比于物质的量。

6.4 毛细管柱

柱子应由玻璃或熔融石英制成。应使用足够长的柱子来分离挥发物，其最大内径为 0.32 mm,并涂

有适当膜厚的 5%苯基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固定相或 6%氟丙苯基甲基聚硅氧烷固定相。
注：如 DR5、HP-5 或 DB-13O1的色谱柱被认为是合适的. D45、HP-5 或 DB-13O1是与《美国药典（USP）》中 G27
或 G43固定相等效的 GC 色谱柱。也可以使用满足本方法中预设性能指标的其他与《美国药典（USP）》中 G27
或 G43固定相等效的色谱柱.

6.5 分析系统的性能指标

应验证分析系统的性能指标。VOC 含量和 SVOC 含量的定量限（LOQ）分别为 0.01%（质量分
数）。对于单一化合物，使用己二酸二乙酯的响应因子（以 DEA 当量计），假定定量限为 0.005%（质量
分数）.

注：单一化合物的定量限可能会有偏离。如有需要，需测定所考察的单一化合物的具体定量限.

色谱分辨率应足以分离 DEA 和正十四烷（C14）,以及正二十二烷（C22）和癸二酸二丁酯（DBS）。
分辨率至少应达到 1。

对于浓度低于 0.1%（质量分数）的 VOC含量和/或 SVOC含量的定量，基于样品的重量，三乙二醇

（TEG）的定量限应被验证至少为 0.005%（质量分数）。

6.6 定性分析设备

如果分离的组分需通过质量选择检测器进行定性，则仪器应与气相色谱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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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注射器

注射器的容量应至少是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试样体积的两倍。

6.8 数据处理

应使用合适软件进行积分、校准、定量和对其他数据的处理。

6.9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如玻璃）制成的小瓶，用合适的隔垫瓶盖（如涂有聚四氟乙烯的橡胶隔垫）

密封.

6.10 气体过滤器

气体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附气体（见 6.11）中的残留杂质。

6.11 气体

6.11.1 载气：干燥、无氧的氮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 99.996%（体积分数）。

6.11.2 检测器气体：氢气，纯度至少为 99.999%（体积分数），净化的或合成的气体，不含有机化合物。

6.11.3 辅助气体：与载气具有相同质量等级的掠气或氮气。

7 试剂

7.1 通则

表 1 为替代校准物以及内标物、标记物、性能指标化合物和提取溶剂的非详尽列表。

表 1 试剂及其作用列表

试剂 CAS编号 缩写 作用

正二十二烷 629-97-0 C22 svoc标记物

癸二酸二丁酯 109-43-3 DBS

性能指标化合物正十四烷 629-59-4 C14

三乙二醇 112-27-6 TEG

己二酸二乙酯 141-28-6 DEA VOC标记物/内标物/替代校准物

乙睛 75-05-8 ACN

提取溶剂甲醇 67-56-1 MEOH

四氢映喃 109-99-9 THF

7.2 内标物

内标物宜为试样中没有的化合物，且能在色谱图中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对样品组分应为惰性，并

在所要求的温度范围内稳定，且纯度已知。推荐的内标物是 DEA。

研究发现,DEA 在以甲醇为溶剂的碱性基质中化学性质不稳定。如果怀疑 DEA 在基质中发生反
应，选择其他合适的溶剂或其他内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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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使用 DEA作为内标物的优点为：在测试过程中，仅需加人这一种化合物，就可以起到替代校准物（7.3）、标记

物（7.4）和内标物的作用。

注 2：如果 DEA 不适合做内标物时，用乙二醇酸作为内标物可能是合适的。

7.3 替代校准物

使用DEA 作为替代校准物。

7.4 标记物

如果需要根据 9.2 进行分类，可使用标记物通过保留时间将未定性的组分分类为 VOC或 SVOC.
如果色谱峰未能定性，其沸点也将未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契约方未另行规定，即无任何有效的法规、

标签或分类，则表征 VOC范围上限的标记物为 DEA,表征 SVOC范围上限的标记物为 C22。

7.5 性能指标化合物

性能指标化合物用于验证色谱在标记物保留时间处具有足够的分辨率。其还用于确保分析系统具

有足够的灵敏度.

7.6 校准物

用于校准的化合物，其纯度应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应纯度已知. 在后一种情况下，应进行纯
度的校正。

7.7 提取溶剂

提取溶剂宜能全部提取出被测样品中的 VOCs 和 SVOCs。甲醇、乙靖和 THF已被证明是合适的
提取溶剂。提取溶剂应纯度已知，且其不应含有干扰测定的任何物质，例如，导致色谱图中出现重叠峰

的物质。经常单独注入溶剂，以观察污染物和可能的干扰峰，特别是在痕量分析时。

除甲醇、乙睛和 THF外的单一溶剂或溶剂混合物的适用性应通过测定被测样品中分析物的回收
率来检查。

8 测试步骤

8.1 取样

按 ISO 1513的规定，制备“待用”状态下用于测试的样品。
按 ISO 15528的规定取样，至少取待测产品（或多道涂层体系中的每一种产品）中两份代表性样

品，并制备用于测试的每个样品。

8.2 分析

8.2.1 样品制备

在样品瓶中称取大于 0.2 g（通常推荐 1 g 3 g）（精确至 0.1 mg）的适量样品和适量的内标物。用
适量体积的提取溶剂（通常采用 4倍�50 倍的稀释系数，取决于目标化合物的浓度，见 7.7）稀释试

样，密封样品瓶，并将其混匀。必要时，使用搅拌、涡旋或超声等方法进行提取。如果颗粒不易沉降，可

采用离心或过滤得到清澈相。

内标物浓度宜选择在满足检测器的信号精度和前处理样品的回收率均达到最佳的水平。

重复该步骤，至少做两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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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样品测 据采集

按校准时的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测定标记物的保留时间（见 9.2）。如果没有给出其他说明，这些保留时间界定为色谱图中未定性的

VOC和/或 SVOC测定的积分终点。
将 0.1 1 ptL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并记录色谱图。测定每个化合物的峰面积，并按 9.2的

规定,将每个色谱峰分配至 VOC范围或 SVOC范围。

8.3 校准

8.3.1 通则

在适宜的校准物有市售的情况下,应采用多点校准法测定其相对响应因子。

8.3.2 校准溶液配制

在样品瓶（6.9）中称取适量的 9.1中测定出的化合物，精确至 0.1 mg,这些化合物各自的称取量与
其在被测产品中的含量在同一数量级。

称取相近质量的内标物（7.2）到该样品瓶中，用提取溶剂（见 7.7）稀释混合物，采用与试样相同的色

谱条件进行进样。

重复上述步骤 2次�7次，重复次数取决于不同浓度（包括被测产品中的相应含量）校准点的数量。

注 1：通常，3点或 5点校准是合适的.

注 2：单点校准不适合化合物的首次校准，因为其不能验证该化合物的相对响应和相对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见

图 1.

8.3.3 多点校准法分析

向气相色谱仪中注入适量的校准溶液。绘制被测化合物 i 的质量相对于内标物 is 质量的比值与

该化合物 i峰面积相对于内标物峰面积的比值之间的关系曲线。

( 1 )

然后进行线性回归以测定曲线斜率 s,。其表示该化合物的特征相对响应因子（CSRF）r,的倒数。

公式（1）�公式（3）给出了线性回归函数、曲线斜率与 CSRF的关系以及相对响应因子 心 的计算.

唳 -8



GB/T 23986.2—2023

1

式中：

A, ——化合物 i的峰面积；
A；* 内标物的峰面积；

s, ——曲线斜率；
机， ——校准溶液中化合物 z 的质量，单位为克（g）；

——校准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r, ——CSRF（化合物的特征相对响应因子）。
不宜出现除统计偏差外的任何偏差。如果出现了明显偏差，建议检查结果和设备，如有必要，应重

复分析。

8.4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可用于检查 CSRF是否已改变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进行校准。能使用适当（例如，中等浓

度）的校准溶液（见 8.3.2）.

8.5 气相色谱条件

使用的气相色谱条件取决于被分析的产品，并且每次均应使用已知的校准混合物对仪器进行优化。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处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峰形不对称

表明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超载。

附录 B给出了合适的气相色谱方法条件的示例。

8.6 密度

如果计算时需要密度（见 11.3 11.5）,根据相关样品的类型，使用 ISO 2811（所有部分）中能给出最
好精密度的部分测定样品密度。测定 23 C时样品密度。

8.7 水分含量

如果计算时需要水分含量（见 11.4 11.6）,采用 ISO 760 或 ISO 23168 中给出的方法测定水分含
量，以质量分数表示。采用 ISO 760 测定水分含量时，应选择不受样品中含有的化合物干扰的卡尔 •费
休试剂，如果化合物是未知的，应定性测定这些化合物（见 9.1）。采用 ISO 23168 测定水分含量时，平行
测定的两个结果的绝对差值小于 L0%。

注 1：采用 ISO 760 测定水分含量时，可能会产生干扰的典型化合物是酮类和醛类。试剂生产商一般会附带说明书
以指导正确地选择试剂。

注 2：如果待测产品很明显或已知不含水，则不测定水分含量，假定水分含量为零。

注 3：采用 ISO 23168测定水分含量时，经分子筛干燥后的 N,N-二甲基甲酰胺中水分含量若低于 0.02%,对最终
试验结果的影响非常小，则假定其水分含量为零.

( 2 )

( 3 )

9 数据分析

9.1 积分和化合物定性

如果产品中的有机化合物不明确，则应对其进行定性。应使用第 6 章规定的与质量选择检测器连

9



保留时间，min

注：来源于 EN 16402:2019图 1.

图 2 不能完全分离的色谱峰的合适的积分方法示例

对于复杂色谱图中显示的无法分离的团簇峰，不宜将这些团簇峰分割为单独的峰，但宜使用最合适

的相对响应因子（对于同一类目标化合物）定量计算整个聚集体的总面积。

合适的响应因子可以通过某个化合物的校准计算得出. 根据其化学结构，预计该化合物与所定性

的团簇组分具有相同的 FID响应。
典型的团簇物质可能来源于工艺混合物，如碳氢化合物或乙二醇类（见图 3）。跨越了 VOC/SVOC

边界标记物的某些团簇峰，应在所用标记物的保留时间处，用垂直于基线的垂线将其分成 VOC部分和

SVOC部分。

GB/T 23986.2—2023

接的气相色谱仪。

在化合物应进行定量的情况下，应通过质量选择检测器对按替代校准物测定的质量分数大于

0.01% 的化合物的峰进行定性。
对于定量而言，评估从 FID检测器获得的色谱图，对相对于 DEA 当量的质量分数大于 0.005%的

所有峰进行积分。

样品中已定性的每个化合物的峰面积宜在其相应的校准曲线的面积范围内。在已定性的化合物的

峰面积落在校准曲线外的情况下，宜延长校准曲线或者应稀释样品，以便样品中化合物的峰面积落在校

准曲线的面积范围内。如果共洗脱峰不能完全分离，则应定性所有主峰，通过在主峰之间的峰谷位置做

垂直于基线的垂线，对整个受影响的色谱区域进行定量（见图 2）。

>y
E、«
嘱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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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法分离的化学同系物复杂混合物的合适的积分方法示例

在同分异构体混合物中，由于与色谱柱材料的相互作用不同，同一化合物的不同异构体经常在不同

的保留时间洗脱。因此，同分异构体混合物在色谱图中会出现不止一个峰。

如果同分异构体具有不同的沸点，例如，二甲苯的同分异构体，则宜根据其沸点对其进行定性、分

类，并使用相应同分异构体的 CSRF分别进行定量。
对于沸点相同，但洗脱不止一个峰的同分异构体，例如，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确保

样品中峰的积分方式与校准中峰的积分方式相同。以下 2 种方法可以进行定量：

a） 对同分异构体混合物的所有峰一起积分；

b） 对同分异构体的峰分别积分和定量。将定量结果的平均值用作某个异构化合物（而不是全部）

的最终结果。

9.2 化合物分类

为了测定 VOC和/或 SVOC含量，应根据以下优先顺序将所分析的化合物分类为 VOC或 SVOC
（见图 4）。

根据契约方给出的要求，即任何有效的法规、标签或分类，对已定性的化合物进行分类。

—如果通过已定性的化合物沸点（BP）进行分类，则沸点从附录 C中提供的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中选取。
如果此列表中没有某个已定性的物质，则使用可靠来源的沸点作为参考。在试验报告中列出

该来源。

注：可靠来源示例是 ECHA 网站（www. echa. europa. eu）上 REACH 注册的或皇家化学学会网站（www.
chemspider, com）上的推广数据。

如果没有对已定性化合物的 VOC或 SVOC定义提出要求，则单独列出已定性的化合物.

—如果化合物不能通过其质谱图进行定性，则可使用特定的标记物（按保留时间分类）进行分类。

-如果化合物不能通过其质谱图进行定性，且没有给出沸点分类的要求，则保留时间在 DEA 之
前或等于 DEA的所有洗脱化合物视为 VOC, 保留时间在 DEA 之后和 C22 之前或等于 C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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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洗脱化合物视为 SVOC, 保留时间在 C22后洗脱的所有化合物按 NVOC处理。
化合物的相对保留时间顺序不一定与沸点顺序有关。因此，通过使用标记物对 VOC 或 SVOC 进

行分类容易出现错误分类。按沸点或其他预先给定的要求分类，比按标记物分类更为可取。

10 化合物含量的定量测定

10.1 通则

应使用 FID检测器对所有峰进行定量。
如果化合物是有市售的，则应使用 CSRF对主峰进行定量。
以 DEA 当量计，所有小于 0.1%的峰和分类为贡献不大的所有不小于 0.1%的峰，应使用以下相对

响应因子对其进行校准定量：

a） 7.3中规定的替代校准物（DEA）；或
b） 9.1中规定的代表性化合物，即结构异构体或同系物；或
c） 化合物本身（CSRF）,当化合物已定性且校准数据可用时，按 10.2.1进行。
未定性的峰用DEA 当量进行定量。
如果（预期的）VOC和/或 SVOC含量小于 0.1%,能使用图 5所述的简化定量方法。对于在0.01%

（质量分数）和 0.1%（质量分数）范围内的 VOC 和/或 SVOC能用替代校准物进行定量。
注：仍然能使用 CSRF进行定量。

在计算 VOC和/或 SVOC含量时，应顾及 DEA 当量浓度大于或等于 0.005%（质量分数）的所有单
个化合物。如果 VOC和/或 SVOC含量小于 0.01%（质量分数），报出 VOC 和/或 SVOC含量“小于

0.01%（质量分数）
按图 5中给出的定量方案进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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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 CSRF（按 10.2.1）或其他代表性化合物（如 9.1所述）定量是可行的。

图 5 定量方案

10.2 化合物含量的定量测定

10.2.1 用 CSRF定量

使用公式（4）测定产品中所有这类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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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守义］00%
m, XAlt

式中：

f ——产品中化合物 i的质量分数；

r, ——化合物 �的 CSRF（见 8.3.3）;

A, ——化合物 i的峰面积；

6”——试样中内标物的质量（见 8.2.1）,单位为克（g）;

根， ——试样的质量（见 8.2.1）,单位为克（g）；
Ah ——内标物的峰面积。

10.2.2 用替代校准物定量

使用公式（5）测定产品中所有这类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f =X^xioo%
式中：

人 ——产品中化合物；的质量分数；
A, ——化合物 �的峰面积；

6DEA ——试样中替代校准物的质量（见 8.2.D,单位为克（g）；

机* 试样的质量（见 &2.1）,单位为克（g）；

Adea ——替代校准物的峰面积。
11 VOC 含量和 SVOC 含量的计算

11.1 通则

按参照的规范中所规定的方法计算 VOC 和 SVOC含量。如没有规定具体的方法，按方法 1 计算
VOC 和 SVOC含量，见 11.2.

方法 1 是一种优先选择的计算方法，由于其不涉及密度的测定（会引入额外误差的可能性），精密度

较机

11.2 方法 1 ：“待用”产品的 VOC 含量和/或 SVOC含量（质量分数）

按公式（6）计算 VOC含量,按公式（7）计算 SVOC含量：
n

VOCmi =�f i,voc （ 6 ）
<=i

式中：

VOCM1——“待用”产品的 VOC含量（质量分数），％；
y..voc ——试样中化合物 i的质量分数（见 10.2）,%。

n

SVOCmi = f .svoc （7）
i=l

式中：

SVOCMI——“待用”产品的 SVOC含量（质量分数），％;
f.svoc ——试样中化合物 i的质量分数（见 10.2）,%。

11.3 方法 2：“待用”产品的 VOC 含量和/或 SVOC含量，单位以克每升（g/L）表示

按公式（8）计算 VOC含量,按公式（9）计算 SVOC含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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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mz = f i.VOC X p, X 10 ( 8 )
i-1

式中：

VOCmz——“待用”产品的 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f.v8 ——试样中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 ——试样在 231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n

SVOCmz =2 f ,svoc X p, X 10 ( 9 )
i-i

式中：

SVOCM2——“待用”产品的 S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f .svoc ——试样中化合物 �的质量分数(见 10.2),%;

——试样在 23 C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11.4 方法 3：“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VOC含量和/或 SVOC含量，单位以克每升(g/L)表示

按公式(10)计算 VOC含量:

式中:

VOCm3.1w =
2 f,voc
i-1

100— p, X ——
p”

X p, X 1 000 ( 10 )

V0Cm3.2——“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voc ——试样中化合物 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 ——试样在 23 C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fw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p” ——水在 23 C时的密度(0.997 537 g/mL) ,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 00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按公式(1D计算 SVOC含量：

式中：

SVOCM3.IW =
100 -p, X —

Pw

2 /.,svoc
X p, X 1 000 ( 11 )

SVOCms.i.——“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S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y..svoc ——试样中化合物 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 ——试样在 23 七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f,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P. ——水在 23 IC时的密度 (0.997 537 g/mL),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 00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11.5 方法 4：“待用”产品扣除水和豁免化合物后的 VOC含量和/或 SVOC含量,单位以克每升(g/L)表示

本方法仅在国家法规有要求时使用。

按公式(12)计算 VOC含量,按公式(13)计算 SVOC含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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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m,. X p, X 1 000
]00-p, X /-p.X 2二

( 12 )

式中：

VOCm,.X——“待用”产品扣除水和豁免化合物后的 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f ,voc ——试样中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 ——试样在 23 C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p. ——水在 23 C时的密度（0.997 537 g/mL）,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试样中豁免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z ——豁免化合物 i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 00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SVOCmi.Iwc = X p. X 1 000

( 13 )

式中：

SVOCm,.m——“待用”产品扣除水和豁免化合物后的 SVOC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svoc ——试样中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 ——试样在 23 C时的密度（见 8.6）,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p. ——水在 23 C时的密度（0.997 537 g/mL）,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p ——试样中豁免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pz ——豁免化合物i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 000 ——克每毫升（g/mL）换算成克每升（g/L）的换算系数。
11.6 方法 5：“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VOC 含量和/或 SVOC含量（质量分数）

按公式（14）计算 VOC含量,按公式（15）计算 SVOC含量：

2 f.VOC
VOCms.iw = X 100

.100-/, .
式中：

VOCmsj.——“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VOC含量（质量分数），％；
/.,voc ——试样中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f,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n

〉, /i.SVOC
SVOCms.iw = 二! X 100

. 100-/. .
式中：

SVOCmsm——“待用”产品扣除水后的 SVOC含量（质量分数），％；
/..svoc ——试样中化合物i的质量分数（见 10.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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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样中水的质量分数（见 8.7）,%。
12 数据评估和最终结果计算

如果平行测定的两个结果的差值大于重复性限 厂，则需重新测定。

计算平行测定的两个有效结果的平均值。当平均值大于1%（质量分数）时，报出结果精确至0.1%;

当平均值小于或等于1%（质量分数）且大于或等于 0.1%（质量分数）时，报出结果精确至 0.01%;当平

均值小于 0.1%（质量分数）时，报出结果精确至 0.005%（质量分数）。

13 精密度

13.1 通则

按 ISO 5725-1 和 ISO 5725-2进行实验室间试验来确定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由 11个实验室对两

种不同的材料进行测试。

13.2 重复性限 r

重复性限 r 指同一个操作员在同一个实验室、在短暂的时间间隔内对相同材料上测试获得的两个

单一试验结果（每个结果均为重复测定的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的预期概率可为 95%。

本试验方法根据两种涂料基质中 VOC 含量和 SVOC 含量的 6 次重复测定得出的结果（见附录
D）,确定 VOC 含量和 SVOC 含量的重复性限 r 为 12%（相对百分比）。
注：比对试验中确定的重复性限 r 的最高值，用于界定本方法的精密度数据。

13.3 再现性限 R

再现性限 R 指不同实验室的操作员对相同材料上测试获得的两个试验结果（每个试验结果均为重

复测定的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值低于该值的预期概率可为 95%。
本试验方法根据比对试验结果（见附录 D）,确定 VOC含量和 SVOC 含量的再现性限 R 为 18%

（相对百分比）。

注：比对试验中确定的再现性限 R 的最高值，用于界定本方法的精密度数据.

1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本文件编号（GB/T23986.2—2023）；
b） 完全识别受试产品所必要的全部细节（制造商、商标、批号等）；

c） 第 5章所需要的信息；

d） VOC 含量和 SVOC 含量的试验结果，如第 10章所示，以及所用的计算方法（见 11.2-11.6）；

e） 客户或符合性评定有要求时，提供重复性值或再现性值；

f） 相关方按第 5章商定的任何附加信息；

g） 所使用的提取溶剂；

h） 与规定的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

i） 试验日期；

j） 使用的定量方法（CSRF或替代校准物或两者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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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热不稳定产品信息

A.1 第 8章中分析方法所产生的基质热分解

本附录的目的是提供信息和指导.

对不同类型的聚合物分散体进行的试验表明.在使用规定的 250（进样口温度时，当被测材料中存

在热不稳定的产品或物质时，色谱图上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峰，热不稳定的聚合物和组分的示例

如下：

a） 聚氨酯,低至 150I时就发生热分解；
b） 聚丙烯酸酯/聚甲基丙怖酸酯.热分解温度约为 200

c） 聚二甲基硅氧烷；

d） 乳化剂，例如，十二烷基硫酸钠会分解成 1-十二醉。
分析这几类聚合物时，注意色谱图中可能会出现分解信号。当在不同的进样口温度下进样时,通过

观察色谱图的变化来检查这一点。经确认的分解峰不包括在 VOC 和/或 SV（）C 含量的计算范围内。

A.2 A.5 示例中说明了进样口温度对分解产物产生的影响。一般来说.进样口温度越高.产生的
分解产物越多。

A.2 示例 1：聚氨酯分散体

本示例中的聚氨酯分散体不含游离异氟酸酯（NCO）。从图 A.1 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色谱图中
出现了 NC。信号。因此，在 250 1'下进样，聚氨酯分散体色谱图中 NC（）信号的出现，充分表明发生了

热分解。

标引序号说明：

1——NCO.

图 A.1 聚氨酯分散体在进样口温度为 160 黑色）和 250匕（粉色）时的叠加色谱图

示例 1 使用的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160I和 2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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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流比」：50；

进样量」.O 自动进样；

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40 c.恒温 1 min,以 15 *C/min 的升温速率升至 300 I，保持
12 min；

-检测器温度：320

载气：氮气，柱前压 222.4 kPa,柱流速 38.7 cm/s；

色谱柱（HP-5 MS UI）：柱长 60 m,柱内径 0.25 mm-

A.3 示例 2：聚甲基丙烯酸酯

本示例中的聚甲基丙烯酸酯主链上含有甲基丙烯酸丁酯（BMA）。从图 A.2 看出 .BMA 信号的强

度随着进样口温度的升高而增加，这是由于聚合物主链的分解引起的。

标引序号说明：

1——BMA.

图 A.2 聚甲基丙烯酸酯在进样口温度为 175 黑色）和 250 t：（粉色）时的叠加色谱图

示例 2使用的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170 X：和 250

分流比：1 1 50；

进样量：1.0 位.，自动进样；

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40 C,恒温 1 min.以 15 C/min 的升温速率升至 300 寸，保持
12 min;

检测器温度：320 I；

载气：氮气.柱前压 222.4 kPa.柱流速 38.7 cm/s；

色谱柱（HP-5 MS UI）：柱长 60 m,柱内径 0.25 mm.膜厚 0.25 Mm0

A.4 示例 3：硅氧烷

众所周知.硅氧烷聚合物受热可能通过“回咬”反应而分解成具有挥发性的环状甲基硅氧烷

（eVMS）.例如，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十甲基环五硅氧烷（D5）和十二甲基环六硅氧烷（D6）（见图

A.3）.

在气相色谱柱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作为固定相时，硅氧烷的“回咬”反应是导致柱流失的

常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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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环状硅氧烷可能由样品中存在的高分子量有机硅聚合物（例如，润湿剂、消泡剂或润滑剂）的

热分解产生.

这些（分解）过程在溶液、混合物和类似乳液的配方中存在水、离子、盐或催化剂等物质时更容易

发生.

因此，当用 GC分析 eVMS时.尤其是在低浓度时，控制气相色谱仪加热进样口产生的潜在副反应
是很重要的。

信号强度/mV

-IQ C * • * * 1 4_ L u i 1 t i A i 1—1 A J 1 1 » 1 1 i * 1 * 1 1 A 1.1 1Al 4 1 .
23456789 10 保留时间/min

标引序号说明：

1―八甲基环四硅轼烷；

2—十甲基环五硅里烷；

3—替代校准物；

4—十二甲基环六硅乳烷。

黑色：

-GC/FID分析,样品溶解在 THF中.浓度为 40 mg/mL（cVMS的检出限为 0.15%）。

绿色：

经液/液提取法去除基质后的参照分析；

样品制备：样品溶解在正己烷中。浓度为 50 mg/mL；使用乙晴提取溶液［配比：正己烷：乙月青 =4 ：1（体积比）］

的液/液提取法去除极性基质（如盐和水）；

—GC/FID在同一色谱条件下分析净化后的正己烷相（eVMS的检出限小于 0.02%）。

图 A.3 硅氧烷的色谱图

示例 3的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290

分流比：「 205

进样量：L04八自动进样；
一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60 c.恒温 0 min,以 8 t/min 的升温速率升至 300 七�保持
10 min；

检测器温度：300

载气：氢气，柱前压 35.9 kPa.柱流速：39 cm/s；

尾吹气（辅助气）：12 mL/min；

空气：400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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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3O mL/min；

色谱柱（HP-5 MS UI）：柱长 30 m,柱内径 0.32 mm,膜厚 0.25 产m。

A.5 示例 4：1-十二醇

十二烷基硫酸钠（月桂基硫酸钠）可作为乳化剂，用于生产水性聚合物分散体。

十二烷基硫酸钠在此色谱条件下是热不稳定化合物。从图 A.4中可看出，进样口温度增加」-十二
醇的峰强度增大。需对所研究基质进行单独评估和证明」卜二醇是由样品的热分解带来的，还是样品

本身实际存在的。例如，可通过化合物的信号强度对进样口温度变化的依赖性来识别假象，如图 A.4

中的示例所述。

信号强度/mV

图 A.4 1-十二醇的色谱图（蓝色：1601·黑色：250 T）

十二醇的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160（和250

分流比 :20.
进样量：1.0 /J..自动进样。
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50 恒温 5 min.以 5 l/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00（，保持 7 min；
或初始温度 50 "C,恒温 5 min,以 20 *C/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70 C.保持 0 min.
检测器温度：200 ℃或 270

载气：氮气，柱前压 200 kPa,柱流速 27.1 cm/s.
尾吹气（辅助气）：25 mL/min.
空气：250 mL/min 300 mL/min。

氢气：25 mL/min 35 mL/min。

色谱柱（HP-5 MS UI）：柱长 30 m.柱内径 0.25 mm.膜厚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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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气相色谱方法条件的示例

B.1 气相色谱条件的示例 1

气相色谱条件的示例1：

——进样口温度：260
——分流比：1:20；
注 1：为了获得合适的检测灵敏度，调整分流比.

进样量：1.0

——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100 C,恒温 1 min,以 20 C/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60 C,保持
16 min,运行时间 25 min（如果需要，可延长运行时间）；

注 2：为了保证所有物质均出峰，可适当延长终温保持时间.

——检测器温度：280
——载气：氮气，柱箱温度 100 C时，柱流速 26.0 cm/s；
一色谱柱：6%氟丙苯基/94%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柱长 30 m,柱内径 0.25 mm,膜厚 1

B.2 气相色谱条件的示例 2

气相色谱条件的示例 2：

——进样口温度：280
——分流比 :25；
注：为了获得合适的检测灵敏度，调整分流比.

——进样量：L0
一柱箱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40 C,恒温 2 min,以 20 C/min的升温速率升至 280 C ,保持
30 min；

——检测器温度：290
——载气：氮气，柱箱温度 40 七时，柱流速 26.0 cm/s；

—色谱柱：5%苯基/95%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柱长 60 m,柱内径 0.25 mm,膜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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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见表 C.1。

表 C.1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

24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1 3,5,5-三甲基己酸 3302-10-1 236 27 甲酸甲酯 107-31-3 30 32

2 1,4-二异丙基苯 100-18-5 210.1 28 己二醇 107-41-5 197

3 乙苯 100-41-4 136 29 3�丙基甲苯 1074-43-7 182

4 苯乙烯 100-42-5 145 30 正丁酸 107-92-6 164

5 苯甲醇 100-51-6 205.3 31 3-疏基丙酸 107-96-0 210 214

6 苯甲醛 100-52-7 179 32 丙二醇甲醛 107-98-2 120

7 1�甲基-3-苯乙烯 100-80-1 170—171 33 甲基异丁基酮 108-10-1 116〜118

8 二苯醒 100-84-8 258 34 乙酸异丙酯 108-21-4 87

9 三乙醇胺 102-71-6 336.1 35 马来酸好 108-31-6 200

10 乙酸异辛酯 103-09-3 199 36 碳酸丙烯酯 108-32-7 242 243

11 丙烯酸异辛酯 103-11-7 215 37 间二甲苯 108-38-3 139.1

12 己二酸二异辛酯 103-23-1 377.9 38 丙二醇甲微醋酸酯 108-65-6 146

13 异丁酸苯氧乙酯 103-60-6 275.3 39 均三甲苯 108-67-8 164.7

14 正丙基苯 103-65-1 159 40 甲基环己烷 108-87-2 101

15 二乙二醇单苯隧 104-68-7 296 41 甲苯 108-88-3 111

16 正癸基苯 104-72-3 293 42 环己醇 108-93-0 160 161

17 异辛醇 104-76-7 184〜186 43 环己酮 108-94-1 154

18 1,4-环己烷二甲醇 105-08-8 285.5 44 苯酚 108-95-2 182

19 己内酰胺 105-60-2 271 45 正戊酸 109-52-4 184

20 富马酸二丁苗 105-75-9 281 46 乙二醇异丙酸 109-59-1 145 147

21 马来酸二丁酯 105-76-0 280 47 乙二醇甲醛 109-86-4 124

22 香叶醇 106-24-1 229 230 48 四氢吠喃 109-99-9 65

23 对二甲苯 106-42-3 138.4 49 乙酸异丁酯 110-19-0 117

24 1,4-二氯苯 106-46-7 174 50 乙二醇甲酸醋酸酯 110-49-6 145

25 丁二酸二甲酯 106-65-0 196 51 正己烷 110-54-3 69

26 乙二醇 107-21-1 197 52 正戊醛 110-62-3 104



GB/T 23986.2—2023

表 C.1 VOC.SVOC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续）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53 1,4-丁二醇 110-63-4 230 82 澳代十六烷 112-82-3 336

54 乙二醇二甲麟 110-71-4 85 83 乙酸芳樟酯 115-95-7 220

55 乙二醇乙酸 110-80-5 136 84 丙酮醇 116-09-6 145

56 环己烷 110-82-7 81 85 环戊酮 120-92-3 131

57 二异丙醇胺 110-97-4 248.8 254.5 86 乙基香兰素 121-32-4 285 294

58 正庚酸 111-14-8 223 87 三乙胺 121-44-8 88〜90

59 乙二醇乙醇醋酸酯 111-15-9 156 88 三异丙醇胺 122-20-3 301

60 正己醇 111-27-3 155 89 联戊基肉桂醛 122-40-7 287.2

61 戊二醛 111-30-8 101 102 90 乙二群苯酸 122-99-6 244 246

62 二乙醇胺 111-42-2 269.9 91 2-乙基己醛 123-05-7 160

63 二乙二醇 111-46-6 245 92 2,6,8-三甲基4壬醇 123-17-1 225

64 正庚醛 111-71-7 156〜160 93 正丙醛 123-38-6 48

65 乙二醇单丁酸 111-76-2 171 174 94 二丙酮解 123-42-2 168

66 正辛醇 111-87-5 194 95 异戊昼 123-51-3 130.7

67 二乙二醇单乙醛 111-90-0 196 96 正丁醛 123-72-8 75

68 戊二酸二甲酯 1119-40-0 216 97 乙酸丁酯 123-86-4 125 126

69 二乙二醇二甲酸 111-96-6 163 98 1,4-二氧六环 123-91-1 101-102

70 乙二醇丁能醋酸酯 112-07-2 192 99 正辛酸 124-07-2 237

71 2-甲基环戊酮 1120-72-5 139 100 正辛醛 124-13-0 175

72 乙二醇己能 112-25-4 208 101 二乙二醇丁酷醋酸酯 124-17-4 244.9

73 三乙二醇 112-27-6 286.5 102 正壬醛 124-19-6 195

74 正癸醇 112-30-1 229 103 乙酸异冰片酯 125-12-2 225.9

75 正癸醍 112-31-2 216 104 新戊二醇 126-30-7 209.4

76 二乙二醇丁酸 112-34-5 231 105 磷酸三丁酯 126-73-8 289

77 1-十二烯 112-41-4 213.8 106 四氯乙烯 127-18-4 121

78 三乙二醇二甲醛 112-49-2 216 107 丁基磷酸 12788-93-1 214〜218

79 1-二隧 112-53-8 229 108 伊藏烯 127-91-3 166 179

80 正十二硫醇 112-55-0 266 285 109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128-37-0 265

81 二乙二醇单己酸 112-59-4 262 110 丙二醇油酸酯 1330-80-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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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续）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111 2-蔡酚 135-19-3 285 133 乙烯基甲苯 25013-15-4 170

112 2�甲基丁醇 137-32-6 128 134 叔十二烷基硫醇 25103-58-6 237.9

113 乙酸苦酯 140-11-4 213.5 135 3-甲氧基丁醇 2517-43-3 157

114 丙烯酸乙酯 140-88-5 99.8 136 二丙二醇 25265-71-8 227

115 己二酸二异丁酯 141-04-8 293 137
2,2,4·三甲基-1,3·

戊二醇单异丁酸酯
25265-77-4 255 261.5

116 丙烯酸丁酯 141-32-2 147 138
3-（2,3-环氧丙氧）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2530-83-8 233.3

117 正己酸 142-62-1 203 139 三丙二醇单甲战 25498-49-1 242.8

118 正庚烷 142-82-5 98 140
5-氯-2-甲基-4-

异嘎啤咻-3�酮（CMIT）
26172-55-4 200

119 1-漠十二烷 143-15-7 276 141
2-甲基-4-

异曝嗖咻-3 酮（MIT）
2682-20-4 182.8

120 三乙二醇单丁酸 143-22-6 278 142 N-乙基毗咯烷酮 2687-91-4 212.5

121
2,2,4·三甲基-

1,3-戊二醇
144-19-4 228 143 新癸酸 26896-20-8 243 253

122 异辛酸 149-57-5 226 229 144 异十三烷醇 27458-92-0 260.8

123 对羟基苯甲醇 150-76-5 242.8 145 甲基丙烯酸羟丙酯 27813-02-1 209

124 乙酸香草酯 150-84-5 239.8 146 乙二醇单正丙醒 2807-30-9 147

125 丙二醇丙酸 1569-01-3 149.4 147 2-异丙氧基乙醇 109-59-1 145

126 反式-2-戊烯醛 1576-87-0 125 148 双丙酮丙烯酰胺 2873-97-4 310

127 2-甲氧基-1-丙醇 1589-47-5 130 149 正辛基三乙氧基硅烷 2943-75-1 259.6

128
十六烷基三甲

氧基硅烷
16415-12-6 350 150 二丙二醇丙酸 29911-27-1 212

129
N-（2 氨乙基）-3·

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1760-24-3 240 151 二丙二醇丁酸 29911-28-2 230

130
乙酰乙酸甲基丙

烯酸乙二醇酶
21282-97-3 266 152 己二酸二异壬酯 33703-08-1 232 233

131 DL-樟脑 21368-68-3 204 153 2一（羟甲基氨基）乙醇 34375-28-5 110

132 正辛基苯 2189-60-8 261 263 154 二丙二醇甲醛 34590-94-8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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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VOC、SVOC 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续）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r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155 1 十六烷醇 36653-82-4 319 181 2-甲基苯乙烯 623-84-7 191.5

156 丁烯醛 4170-30-3 102.2 182 水杨酸己酯 6259-76-3 297.6

157 4-苯基-1-环己烯 4994-16-5 243 183 己二酸二甲酯 627-93-0 230.9

158 甲醛 50-00-0 99.4 184 乙二醇二乙醛 629-14-1 119.4

159 新癸酸乙烯酯 51000-52-3 212 185 1-十六烯 629-73-2 284.9

160 丙二醇丁酸 5131-66-8 171 186 代甲基苯乙烯 637-50-3 172 173

161 邻三甲苯 526-73-8 175 176 187 乙酸 64-19-7 117.9

162 苯乙快 536-74-3 142〜144 188 苯甲酸 65-85-0 249.2

163 柠椽醛 5392-40-5 230 189 丙酮 67-64-1 56.1

164
十二甲基环

六硅氧烷（D6）
540-97-6 245 190 N,N-二甲基甲酰胺 68-12-2 152 153

165
环五聚二甲基硅

氧烷（D5）
541-02-6 210 191

（3-氨基丙基）

硅烷三醇
68400-07-7 297.6

166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

（D4）
556-67-2 175 192

2,2,4-三甲基-1,3-

戊二醇双异丁酸酯
6846-50-0 281

167 三丙二醇丁酸 55934-93-5 275 193 正丁醇 71-36-3 119

168 四氯化碳 56-23-5 76.8 194 正戊醇 71-41-0 138

169 3-甲基-2-丁酮 563-80-4 94.2 195 羟基乙酸丁酯 7397-62-8 180

170 甘油 56-81-5 290 196 乙醛 75-07-0 20.2

171 硬脂酸 57-11-4 361 197 叔丁醇 75-65-0 82.4

172 丙二醇 57-55-6 184 198 新戊醇 75-84-3 113—114

173 2-甲基环己酮 583-60-8 162 163 199 2-甲基-2-丁醇 75-85-4 102.4

174 3-戊醇 584-02-1 114 115 200 特戊酸 75-98-9 160〜162

175 甲酸丁酯 592-84-7 106 107 201 樟脑 76-22-2 204

176 3-甲基-2-丁醇 598-75-4 112 202 1,2-二甲银基丙烷 7778-85-0 96

177 （S）-（-A柠檬烯 5989-54-8 176 203 三羟甲基丙烷 77-99-6 304.2

178 2-戊醇 6032-29-7 118 119 204 磷酸三乙酯 78-40-0 216

179 2-乙基甲苯 611-14-3 164 165 205 异丁醉 78-83-1 108

180 2-甲基苯乙烯 611-15-4 170〜172 206 丁酮（MEK） 78-93-3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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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VOC.SVOC和 NVOC化合物的非详尽列表（续）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序号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沸程

•c

207 甲基乙酸 79-09-4 140.7—141.4 226 丁酮质 96-29-7 152

208 异丁酸 79-31-2 156 227 丙烯酸甲酯 96-33-3 80.1

209 甲基丙烯酰胺 79-39-0 225 228 广丁内酯 96-48-0 204.6

210 香茅精油 8000-29-1 206 208 229 碳酸亚乙酯 96-49-1 247

211 2-薇烯 80-56-8 接近 154.3 230 糠醛 98-01-1 162

212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62-6 100.4 231 异丙基苯 98-82-8 152.4

213 苯肝 85-44-9 284.5 232 5甲基苯乙烯 98-83-9 165.4

214 甲基丙烯酸-2-羟乙酯 868-77-9 213 233 苯乙酮 98-86-2 202.1

215 N�甲基毗咯烷酮 872-50-4 204 234 1,3-二异丙基苯 99-62-7 203

216 樟脑 76-22-2 204 235 樟脑 76-22-2 204

217 联苯-2-酚 90-43-7 287 236 正二十二烷 629-97-0 365

218 蔡 91-20-3 218.1 237 癸二酸二丁酯 109-43-3 344.5

219 香豆素 91-64-5 301.7 238 正十四烷 629-59-4 252 266

220
3-氨基丙基三

乙氧基硅烷
919-30-2 217 239 三乙二醇 112-27-6 286.5

221 丁二酸二异丁酶 925-06-4 252 240 己二酸二乙酯 141-28-6 246.7〜252

222 蒂 95-13-6 181 182 241 乙廉 75-05-8 81.6

223 邻二甲苯 95-47-6 144.5 242 甲醇 67-56-1 64.7

224 1,2,4-三甲苯 95-63-6 169 243 四氢吹哺 109-99-9 65

225 1,2,4,5-四甲基苯 95-93-2 191 19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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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确定精密度数据的比对试验结果

依照 ISO 5725-1和 ISO 5725-2进行实验室间试验来确定本试验方法的精密度（见表 D.D。
由 11 个实验室测试两种不同的涂料（水性色漆、水性清漆），每个样品中加入 3 种或 4 种 VOC 和 3

种 SVOC（见表 D.2）。为了确定重复性，每个实验室都进行了 6 次重复试验。
根据沸点,这些化合物被定性和分类为 VOC或 SVOC。虽然对 VOC和 SVOC分类规则的界定是

国家相关部门的责任，不在本文件的范围内，但需要一个规则来得到 VOCs 和 SVOCs 的总和。因
此，进行比对试验时，采用 250 C作为区分 VOC/SVOC的沸点限值 ,370 C作为区分 SVOC/NVOC的
沸点限值。

表 D.1 实验室间的测试结果（VOC 和 SVOC 含量）

表 D.2 实验室间的测试结果（每个化合物含量）

参数
水性色漆 水性清漆 水性色漆 水性清漆

VOC含量 VOC含量 SVOC含景 SVOC含量

实验室数量 9 9 11 11

重复测定次数 6 6 6 6

平均值，以质量分数计/% 1.231 5.542 2.981 1.558
再现性标准偏差 5% 6% 3% 7%

再现性限 R 15% 16% 9% 18%

重复性标准偏差 2% 3% 3% 4%

重复性限， 5% 8% 8% 12%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重复性 再现性

重复性标准偏差

%

重复性限

%

再现性标准偏差

%

再现性限

%

水性色漆

VOC

正丁醇 71-36-3 4 12 21 60

异辛醇 104-76-7 3 10 9 26

二乙二醇丁酸醋酸酯 124-17-4 2 5 9 24

二乙二醇丁战 112-34-5 3 9 16 44

SVOC

三乙二醇 112-27-6 3 8 12 34

2,2,4-三甲基-1,3-

戊二醉单异丁酸随
25265-77-4 2 6 3 8

2,2,4-三甲基-1,3-

戊二醇双异丁酸酯
6846-50-0 2 6 4 12

29



GB/T 23986.2—2023

表 D.2 实验室间的测试结果（每个化合物含 续）

化合物名称 CAS编号

重复性 再现性

重复性标准偏差

%

重复性限

%

再现性标准偏差

%

再现性限

%

水性清漆

VOC

异丁醇 78-83-1 5 13 16 46

乙二醇单丁酸 111-76-2 3 8 4 11

二乙二醇丁酸 112-34-5 2 6 9 24

SVOC

2,2,4-三甲基-1,3-

戊二醇单异丁酸花
25265-77-4 3 9 9 25

2,2,4 甲基-1,3-

戊二醇双异丁酸酯
6846-50-0 3 8 6 17

1-十二醇 112-53-8 4 12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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